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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的问题及修改重点 

崔勤之

    一、我国公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司法与相关法律不协调。 

     

    第一，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不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资

企业法》）第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外

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而《公司法》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

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就导致

了中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适用法律上的双轨制：其一，股东出资缴纳的原则不

同。中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照《公司法》第25条的规定实行法定资本制，即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而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照《实施细则》第31条的规定实行

授权资本制，即外国投资者可以分期缴付出资，但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年内缴清。

其二，公司机关的设置不同。中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第37条、45条和52条的规定，一般都要设

置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而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合资企业法》第6条的规定，只设董事会

为公司的权力机构。 

     

    第二，公司法与证券法不协调。造成公司法与证券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法颁行时还没有证券

法（1999年颁行）。所以，在制定公司法时，为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理应由证券法规定的法律规范，

只能规定在公司法里，如股票和公司债券发行审查制度、上市公司制度等。 

     

    另外，公司法与证券法对一些问题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如关于股份公司申请股票上市交易批准机关的

问题，关于股票溢价发行价格如何确定的问题等。 

     

    2.公司法自身存在的问题。 

     

    第一，有些规定存在错误。如公司法第4条第3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违反

公司法理。 

     

    第二，有些没有明确规定。公司法规定由其他法律、法规作出规定或授权国务院作出规定的条款就各

有8处。如公司法第135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的股票以外其他种类的股票，另行作出

规定。”就股票发行种类，公司法只规定了记名股票和无记名股票两种，而其他种类的股票国务院至今没

有作出过任何规定。其他类似的缺乏明确规定的条款还有第71条、80条、155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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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有些规定不易操作。如公司法第184条第3款关于公司合并的规定为：“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

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而对合并协议的具体内容、合并协议的效力以及发

生问题如何处理等都没有规定。 

     

    第四，不少规定欠完善。如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关于股东权的保护、以及关于债权人的适

度保护等问题的规定，都有待完善。 

     

    

    二、公司法修改的重点 

     

    1.关于公司的设立原则。纵观各国公司法律，公司设立的原则，主要有许可设立和准则设立两种。当

今西方大多数国家，除对特殊公司的设立采取特许设立原则（即公司由特别法律准许设立），一般均采用

准则设立原则。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设立采用准则设立原则。但该法又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需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应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审批手续；“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

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第77条）这意味着，我国有些有限责任公司和全部股份有限公

司的设立，是采取许可设立原则的。 

     

    公司设立采取许可设立原则，虽对防止公司滥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存在着国家行政机关对公

司设立干预过多、设立人意思自治难以体现等弊端。而采取准则设立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只对公司设立是

否具备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因此，参照国外公司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公司实际情况，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的

设立，不必一律采取许可设立原则，应对《公司法》规定的关于公司设立的条款进行修改，即删除第77

条，使其体现：公司设立基本采取准则设立原则，个别公司设立采取许可设立原则。 

     

    2.关于设立人的人数。公司法对公司股东人数的要求，应当就公司设立人人数和公司股东人数，分别

作出规定。目前，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司立法，对公司设立人人数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废弃，允许一人设立公

司，正成为世界各国公司立法的趋势。而我国公司法仍采用对公司设立人人数限制性的作法。我们应当借

鉴发达国家公司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公司实践情况，在《公司法》修改时，取消对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人

人数限制性的规定，即允许一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保留对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人数的限制性规定。同

时，为防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滥设，《公司法》可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作出限制性规定。 

     

    3.关于股东的出资。关于设立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问题，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法，都对此作出规

定，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限额：以生产经营

为主或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50万元人民币；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30万元人民币；科技开发、咨询、服

务性公司10万元人民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上述规定比西方发达国家规

定的限额还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行的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不相适

应，不利于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因此，应当修改《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从西方各国公司立法对股东出资缴纳原则的规定看，英美法系国家，实行授权资本制。大陆法系国

家，从过去采用法定资本制，转变为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如法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法定资本制；股份

公司中，实物缴纳实行法定资本制，货币缴纳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而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出资的缴纳，则

一律采用法定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固然有利于公司资本一步到位，进而保护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及合法利益。但这个原则会

给设立资本总额巨大的公司的股东立即足额缴纳出资，带来困难，而授权资本制则能解决这个问题。《公

司法》修改时，在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前提下，对股东出资的缴纳，可借鉴法国的作法，即规

定：有限责任公司仍实行法定资本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货币出资缴纳采用折衷授权资本制，即公司设立

时，注册资本总额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首次认购的股份，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40％，剩余股款根据董事

会的决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分一次或若干次缴纳；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除货币外的出资缴纳，

采用法定资本制，即该出资须一次性全部缴付。 

     

    4.关于公司设立无效制度。公司设立无效会使公司内外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并将危害社会经济秩

序。因此，德国、法国等国家采取公司设立无效补正和公司设立无效诉讼的办法，以慎重处理这个问题。

而我国公司法没有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规定，仅有公司设立撤销的规定。这实质上是对已成立的公司，一

经确定为设立无效情节严重，而采取的处理办法。 

     



    借鉴德国、法国等国家公司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在公司法已有规定的公司设立撤销的基础

上，可引入公司设立无效制度，以完善我国公司立法。其主要措施：一是对公司设立无效的原因，补充以

下内容：（1）发起人或股东无行为能力，或其意思表示有缺陷；（2）公司章程绝对记载事项欠缺或记载

违法；（3）公司设立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等。二是对公司设立无效的处理，补充以下规定：（1）公司设立

无效，只能在公司成立后的法定期间内（如从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由股东、董事、监事或公司债权人

等相关人员，向公司所在地的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确认公司设立无效，撤销该公司的申请。（2）公司登

记机关接到申请后，经调查核实确认设立无效的，应责令该公司改正，并给予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撤

销公司登记。三是对公司设立无效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1）公司设立无效经公司登记机关确认，撤销

其登记后，公司立即进入解散清算程序，清算完结，公司即告消灭；（2）公司因设立无效被撤销的效力

也及于第三人，但无溯及力。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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